青岛开发区
招聘2010年师范类优秀高校毕业生报名须知
一、报名须知
（一）关于网上报名
1、考生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报名材料前，要认真核实确认填报内容，报名材料只能发送一次，不得修改、重复报送，否则视为无效报名；发送邮件成功将收到邮箱自动回执；确需修改报名材料的可拨打招聘咨询电话0532-86988771；
2、报名材料接收时间以邮箱系统接收时间为准，截止时间后邮箱收到的报名材料视为无效报名。
（二）关于报名登记表

1、在读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非应届毕业生不能报考，考生应在“是否在校大学生（非应届）”栏予以注明；

2、毕业院校及专业要填写全称，不能填写简称；
3、资格审查时，报名登记表贴本人近期正身免冠一寸彩色照片，不能空白不贴；其他三张反面注明姓名用曲别针别在报名表右上方。网上报名上传照片应近期正面免冠证件照（生活照、半身照、全身照均不符合要求），照片图像清晰，文件不大于20k；
4、“在校期间何时何地任何学生干部”栏填写样式为：2008.09—2009.06 ××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会主席；“在校期间获得的荣誉及时间”栏填写样式为：2010.06 ××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
5、学习（工作）简历从高中教育经历填起，内容应完整，请注明起止时间，应相互衔接。样式为：2000.09—2003.07 ××高中。

（三）有关政策问答
1、哪些人员不能应聘？

答：（1）在读全日制普通大中专学校非应届毕业生；（2）现役军人；（3）在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招聘主管机关认定有作弊行为的人员；（4）曾受过刑事处罚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应聘人员不得报考与本人有应回避亲属关系的岗位。

 2、应聘人员提供虚假报考材料如何处理？
答：应聘人员提交的报考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应聘人员提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的，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对伪造、变造有关证件、材料、信息，骗取考试资格的，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并不得再参加事业单位招聘。

3、应聘者可否同时应聘多个岗位？ 
　　答：不可以，每人限报一个岗位。
4、对毕业生的学历、学位及相关证书获得时间有什么要求？

答：2010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学历、学位证书必须确保在2010年7月31日前取得。
5、可否在异地进行资格审查？

答：不能。

6、本次考试有没有指定的教材、考试范围、培训班？

答：没有。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指定考试范围，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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